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

为保障开发企业和购房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请在购房和签署认购协议前先阅知如下事项，并遵守协议相关约定： 

本告知承诺书范本适用于珠海市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向购房者收取定金之前所签订的文书，是对双方拟交易房屋有关事宜的初步确认。

签署认购书前，详细了解拟购商品房所在地的有关政策，核实确认购房者是否具备购买认购商品房的资格和条件。   

3、拟认购商品房规划用途为       ，买受人注意确认拟认购商品房规划用途是否符合自身要求。

4、拟认购商品房的状态为以下第    种：

（1）预售商品房。预售商品房批准机关为：       ，预售许可证号为：       。拟认购商品房的预售资金监管机构为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名称为         ，账号为         。

签署认购书前，请确认拟认购房屋所在楼栋已经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房屋在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预售许可范围之内。预售商品房的全部购房资金必须由购房者直接存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载明的预售款专用帐户，而不能存入其它帐户或支付现金，以避免预售款被挪用。

（2）现房。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             。
5、签署认购书前，出卖人应向买受人提供项目有关证件、图纸、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及附件等资料，买受人应认真查阅。
6、逐条认真阅读、审慎签订认购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签订方负责。

7、未提及的请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认购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执行。

签订方确认已阅知上述提示内容。

出卖人确认：                    买受人确认：                
